
（2022）浙0604民初7494号
郑赞浩：本院受理原告成城与被告郑赞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23年3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728号
胡云岗：本院受理原告祝鹏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
民初2728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胡云岗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祝鹏飞借款125000元并支付
利息（自2018年12月30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9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575元，
由被告胡云岗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请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878号
浙江伟兴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伟兴
鑫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吉安市合晶光电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浙江伟兴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816号
叶伟然(住浙江省青田县海口镇麻埠公路12号)：
原告王文江与被告叶伟然提供劳务者受害者责任纠纷
一案，因被告叶伟然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84民初28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叶
伟然赔偿原告王文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
助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14298.767元，款
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王
文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叶伟然未按上述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9元，由原告王文
江负担716元，由被告叶伟然负担1293元。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先提
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198号
董平：本院受理原告陶玉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802民初519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董
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陶玉红借款本
金1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3.65%计算至借款本金实
际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董平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
费560元，由被告董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354号
廖必雷：原告张永信与被告廖必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802民初53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廖必雷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元及
利息(利息自2022年6月16日起以20000元本金为基
数，按照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
费560元，由被告廖必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411号
洪全青：原告衢州市梓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被
告洪全青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2民初541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洪全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衢州市梓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代偿款
43921.92元及逾期利息（以代偿款43921.92元为基数，
自2022年7月7日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代偿款实际

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衢州市梓鸿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原告衢州
市梓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302元，被告洪全青负担
898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洪全青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交纳，逾期强制执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207号
浙江财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曾庆防：本院受理原
告衢州圣效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2207号民事判决书，
一、判令你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衢州圣
效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货款99756.4元，并支付自
2021年5月1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
逾期付款违约金；二、判令你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衢州圣效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
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由你们承担
诉讼费和公告费共2956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191号
王永利、肖景锋：本院受理原告郑水军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3191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郑水军撤回对你们的起诉。诉
讼费和公告费共5290元由原告郑水军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118号
王建良：本院受理原告毛锡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311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毛锡红饲料款

3664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并由你承担诉讼费和

公告费共1276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503号
吕小山：本院受理原告吕志清诉你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原告吕志清的诉讼请求。诉讼费和公告费共
610元由原告吕志清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2450号
汪永琦：本院受理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开
化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0921破5号
本院根据浙江岱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于2022年12月5日裁定受理浙江恒京船舶重工有限
公司公司（以下简称“恒京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12
月23日指定浙江普俊律师事务所为恒京公司管理人。
恒京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2月18日前，向管理人
[通讯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江海广场B幢
14层浙江普俊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6021；联系电
话：15105801212（钱律师）、15967101340（邱律师）]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你
（或你单位）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须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恒京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23年3月9日14时30分在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
第四法庭（地址：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飞舟路5号）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根据申报债权人数情况或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会议地址如有变更，管理人将指派工作人
员在原会议地址予以告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063号
林根友：本院受理原告莫升江与被告林根友、袁梦
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公司、大家
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邳州营销服务
部、第三人台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
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
206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袁梦枰赔偿原告莫升
江人民币93300元；二、你赔偿原告莫升江人民币
99000元；三、被告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徐州中
心支公司邳州营销服务部赔偿原告莫升江人民币
98472.27元；四、被告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徐州
中心支公司邳州营销服务部支付第三人台州市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人民币53985元；上述
一、二、三、四项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驳回原告莫
升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莫升江预交的案件受理费
2397元，由原告莫升江负担544元，被告袁梦枰负担
1222元，由你负担631元；第三人台州市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75元，由被
告袁梦枰负担479元，由你负担96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
交本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7破3号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根据涂旭红的申
请，于2022年10月28日裁定受理景宁润美商贸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12月16日指定定丽
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为景宁润美商贸有限公司管
理人。景宁润美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3
月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丽
青路141号:邮政编码:323000;联系人:魏巍:联系电话:
13757092023)。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景宁润美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景宁润美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3月7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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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13日

我因不懂法，砍了公益林地的树，触犯了相关法律，我

很后悔，我保证以后不在犯法，并愿意赔偿。

郑书铨
2023年1月13日

道歉信
因为我不懂法，砍了公益林地的树，触犯了相关的法

律法规，我很后悔，保证以后不再犯了，我愿积极赔偿。

陈章明
2023年1月13日

道歉信

祝修洪，章秋珍，黄琴娟，我3人因不懂法，砍了公益林

地的树，触犯了相关法律，我们很后悔，保证以后不在犯法。

祝修洪黄琴娟章秋珍
2023年1月13日

道歉信
我因不懂法，破坏了公益林地的树，触犯了相关法律，我

很后悔。保障以后不在犯法，愿意赔偿。

陈国美
2023年1月13日

道歉信

我因不懂法，砍了公益林地的树，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

规，我很后悔，保证以后不犯法，愿意赔偿。

傅英亦
2023年1月13日

道歉信

被行政处罚人：温州通泰鞋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正叶
实际经营人：汤海涛
经营场所：浙江省温州市状元街道兴元路62号3楼-1
经查，你(单位)存在未按时足额支付李克、丁岩、韦安青

等102名职工2022年4月至2022年6月共计718923元工资
的行为，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五十条之规定，现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
三十五条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

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23〕
1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被行政
处罚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浙江瑞致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梦等10人、黄洋等15人诉你单位要求

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3）63、（2023）64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
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
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3年2月9日上午8点30
分（案号为（2023）63号）、2023年2月10日上午8点30分（案
号为（2023）64号）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5室），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13日

仲裁公告

持卡人/担保人

项利芬

周延年

何飞

证件号码

3325221973****4425

3325221969****2970

3325291979****681X

信用卡卡号

62271716****1104

项利芬担保人

62228721****8106

欠款金额

111344.89

111344.89

40934.36

持卡人/担保人
朱沈承
罗青法
王双勇
叶鲁青
李军勇
黄灵伟
陈洪生
朱海勇
杨荣弟
张灵芬

证件号码
3325291981****0011
3325221983****2115
3325221983****2411
3325221993****2991
3325221984****5112
3325221984****2436
3325221973****6794
3325011982****6313
3521281976****154X
3325221976****1765

欠款金额
40598.58
199639.73
罗青法担保人
44701.22
57927.56
李军勇担保人
262632.86
陈洪生担保人
陈洪生担保人
100899.89

判决文书
（2021）浙1127民初95号
（2021）浙1121民初1006号
（2021）浙1121民初1006号
（2021）浙1121民初170号
（2021）浙1121民特311号
（2021）浙1121民特311号
（2021）浙1121民初1025号
（2021）浙1121民初1025号
（2021）浙1121民初1025号
（2021）浙1121民特333号

持卡人/担保人
林杰
林绍进
朱雷
朱虎
徐灵燕
李冬荣
黄丽君
叶光雄
叶光艺
李德龙

证件号码
3310211987****0652
3326271970****0976
3325221971****6054
3325221975****6059
3325221978****7282
3325221980****3850
3325221980****3856
3325221977****2971
3325221978****2975
3325221980****5118

欠款金额
张灵芬担保人
张灵芬担保人
93088.67
朱雷担保人
朱雷担保人
39936.79
李冬荣担保人
133965.07
叶光雄担保人
34684.27

判决文书
（2021）浙1121民特333号
（2021）浙1121民特333号
（2021）浙1121民特337号
（2021）浙1121民特337号
（2021）浙1121民特337号
（2021）浙1121民特406号
（2021）浙1121民特406号
（2021）浙1121民初1201号
（2021）浙1121民初1201号
（2021）浙1121民初1202号

持卡人/担保人
季伟皓
李江河
余军伟
刘苏青
何鑫华
季培光
程必泽
林瑞尧
夏江志
叶敏娟
张亲芳

证件号码
3325221980****2412
3325221981****4392
3325221982****4395
3325221987****9158
6125241988****0088
3325221977****9150
3325221955****0311
3325221973****9159
3303291974****0017
3325251981****4520
3303291975****2291

欠款金额
李德龙担保人
47011.79
李江河担保人
85784.83
刘苏青担保人
刘苏青担保人
47138.29
程必泽担保人
191535.55
夏江志担保人
夏江志担保人

判决文书
（2021）浙1121民初1202号
（2021）浙1121民初1708号
（2021）浙1121民初1708号
（2021）浙1121民初3243号
（2021）浙1121民初3243号
（2021）浙1121民初3243号
（2021）浙1121民初1411号
（2021）浙1121民初1411号
（2021）浙1121民特487号
（2021）浙1121民特487号
（2021）浙1121民特487号

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我行特此进行公告催收，要

求下列债务人（担保人）或其继承人根据下列判决文书或公告内容，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5日内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履行相应的还
款义务，如借款人、担保人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的，相关承债主体应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清算主体履行清算

责任。（下列欠款金额截至2023年1月8日；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人电话：杨女士15967259760联系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丽阳街568
号

2023年1月13日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吴锦平与陈晓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吴锦平与陈晓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吴锦平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陈晓东。吴锦平与陈晓东联合公告通

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晓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晓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吴锦平陈晓东

2023年1月1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9月1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账面欠息余额等

的暂估值，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受让方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4、标的债权已经法院判决并已强制执行【判决案号：（2019）浙0782民初

4109号，执行案号：（2019）浙0782执5285号】。

序号

1

贷款银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借款人

义乌市鸿图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暂计算至2020年9月10日）

10,999,573.82

欠息（暂计算至2020年9月10日）

1,574,833.90

担保人

浙江鸿仰彩印有限公司、蒋成洪、胡旭霞、程坚强、蒋卫芳


